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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8 日，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IASB）正式发布了《IFRS 
17——保险合同》, 要求保险负债以
当前履约价值计量，并且为所有保险
合同建立了一套统一的模型。IFRS 
17 将取代临时准则 IFRS 4 及相关
解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
期开始的期间生效，如已同时采用
IFRS 15 及 IFRS 9，则允许提前采用。

�适用范围
IFRS 17 适用于所有签发保险合同的
主体，不仅是保险公司，即规范的是
保险合同的会计核算，而不是保险主
体的会计核算。

保险合同准则的适用范围包括：①签
发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②持有
的再保险合同；③签发保险合同的主
体所签发的具有相机参与分红特征的
投资合同。

与 IFRS 4相比，IFRS 17的范围变化：
①规定如果对具有相机参与分红特征
的投资合同应用保险合同准则，主体
必须同时签发保险合同；②在符合某
些标准的条件下，以提供服务为主要
目的的固定收费合同，主体可以选择
适用 IFRS 15；③强调主体持有的保
险合同（除了再保险）不适用 IFRS 
17。

�保险合同组合
IFRS 17 要求主体应当在初始确认时
将每个已签发保险合同的组合至少分
为以下三组：①在初始确认时为亏损
合同的合同组；②在初始确认时无重
大可能性期后变为亏损合同的合同

组；③组合中其他剩余合同的合同组。不允许主体将签发超过一年的合同包
括在同一合同组中。

�统一的计量模型
IFRS 17 要求在各报告期对估计进行重新计量。剩余保险责任负债允许采用
保费分配法的简化模式计量，前提是主体合理预计这样做将合理接近于一般
模型，或者组内每一个合同的覆盖期是一年或者短于一年。

�初始计量
主体应以以下两个数的合计数计量合同组。
①履约现金流量（FCF）的金额，包括未来现金流量的概率加权估计金额，
反映货币时间价值和与未来现金流量相联系的金融风险的调整，以及针对非
金融风险的风险调整；

②代表合同未实现利润的合同服务边际（CSM）。

�后续计量
保险合同组于每一报告期末的账面金额应为剩余保险覆盖期的负债和已发生
索赔相关的负债的总数。

�综合收益表的列报
收入按照主体预计在该期间提供的保险责任及其他服务的所占比例在各期间
进行分配，赔付于实际发生时列示。保险收入和保险服务费用应不包括任何
投资成分。

综合收益表

项目 年度 备注

保险合同收入 × 收入和费用按照已赚或已发生（不是实收实付）
确认，与投资成本相关的保费不确认保费收入已发生赔款和费用 （×）

承保业绩 ×

投资收益 ×

保险负债的利息 （×） 根据会计政策的选择，利息费用基于成本基础
或者现时基础

投资业绩 ×

净损益 ×

折现率变化对保险负债
的影响额

（×） 若利息费用是基于成本基础的，则现时利率与
成本利率的差异影响额列示于其他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总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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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7 对保险合同负债和权益的影响
�短期保险合同的影响

现行会计实务 保险合同负债 权益

理赔负债未折现 减少 增加

理赔负债已折现 取决于清算期间长短和使用的折现率

风险边际大于 IFRS 17 中的调整风险 减少 增加

风险边际小于 IFRS 17 中的调整风险 增加 减少

�
长期保险合同的影响

现行会计实务 保险合同负债 权益

历史利率小于当期利率 减少 增加

历史利率大于当期利率 增加 减少

风险边际大于 IFRS 17 中的调整风险 减少 增加

风险边际小于 IFRS 17 中的调整风险 增加 减少

未完全反映在保险合同的计量中 增加 减少

完全反映在保险合同的计量中 较小影响 较小影响

费用实际发生时确认 减少 增加

费用递延和摊销 依情况而定 依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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